龙岗区青年创业人才场地租金补贴          申报办理细则

　　一、政策依据
（一）《深圳市龙岗区深龙创新创业英才计划实施办法》（深龙人才通〔2016〕4号）

（二）《深圳市龙岗区深龙创新创业英才计划实施细则》（深龙人才通〔2018〕7号）

二、资助条件
（一）青年创业人才是指已认定为龙岗区“深龙英才”且认定时年龄在45岁以下，从事的行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

（二）青年创业人才为企业最大的自然人股东，公司为科技型企业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纳税、统计地在龙岗区，企业在龙岗区正常运作。

（三）已获得青年创业人才场地租金补贴，且未超过政策补贴年限要求。
三、资助标准

对青年创业人才在龙岗区创办的企业，给予每年最高10万元的场地租金补贴，根据企业实际支出，连续发放三年。本次申报费用发生时间为2021年度。
四、申报程序

（一）申请单位提出申请，经办人员向主管部门提交纸质和电子版申请材料。

（二）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资助意见，形成资助清单。必要时组织专家评审或现场考察。

　　（三）主管部门对审核结果审议，审议通过后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四）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主管部门办理资金拨付。公示有异议的，由主管部门复核。复核后证明异议内容属实的，不予资助，并将处理情况报区人才办备案；复核后证明异议内容不属实的，按正常程序予以资助。

五、申请材料

（一）材料清单

1.青年创业人才场地租金补贴申报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

3.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2021年度纳税证明；

4.202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注册未满一年的可提供验资报告）

5.青年创业人才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护照、回乡证、台胞证等）；

6.深龙英才证书；

7.企业股权情况证明材料；
8.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9.企业场所租赁合同和实际支出租金的发票凭证（2021年度）；

（二）材料装订及提交

　　1.纸质材料要求：除《领军人才场地费用补贴申报申请书》收取原件外，其他所有申请材料收复印件（盖单位公章）并验原件，材料以A4纸双面打印，按顺序胶装成册，一式两份，并加盖申请单位骑缝章（胶装纸质材料首页标注提供的材料所在页码）；

    2.电子版材料要求：所有材料纸质件盖章后扫描成PDF电子文档，发送至kczx@lg.gov.cn预审；

3.提交纸质材料时，请携带材料原件以查验，携带电子版材料（U盘），并建议携带申请单位公章；

六、受理时间

　　2022年9月30日至2022年10月25日截止。
七、主管部门

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清林路海关大厦西座7楼科技创新服务中心711室

电话：0755-28938003
八、其他说明

（一）申报单位必须自主申报。凡是购买、委托代写项目申请书的，或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一经发现并查实，即视为骗取财政资金，一律不予受理、取消申请资格，并按规定严肃处理。
（二）租金补贴限于青年创业人才获得深龙英才认定之日起所发生实际支出的金额，本次受理2021年度发生的企业租金补贴。

（三）申报单位统计地须在龙岗区，统计信息以区统计局数据为准，如申报单位未在区统计局填报信息的，请于申报前到所属街道经科办填报信息。
（四）本细则由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
